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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文件

铁运〔1999〕146 号  

关于印发铁路工务、房建

有关管理规则的通知

各铁路局 , 工程、建筑、通号总公司: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铁路运输新技术

被广泛采用, 管理方式不断改革, 工务、房建设备质

量和修理方法都有了明显进步。为适应形势的发展,

铁道部组织人员多方征求意见 , 反复研究修改, 重新

制定了《铁路工务安全规则》、《铁路路基大修维修规

则》、《铁路采石管理规则》、《铁路桥隧建筑物大修维

修规则》、《轨道车管理规则》、《铁路房屋建筑物大修

维修规则》, 现予发布 (另发单行本 ) ,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铁路工务安全规则》、《铁路路基大

修维修规则》、《铁路采石管理规则》、《铁路桥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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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大修维修规则》、《轨道车管理规则》 (铁工务

〔1989〕93 号 ) 及《铁路房屋建筑物大修维修规则》

(铁工务〔1992〕76 号) 同时废止。其他规章或规定

与新规则相抵触者 , 以新规则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盖章 )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主题词: 工务 规则 通知  

抄送 : 中国铁道出版社, 各工程局、设计院, 各

院校,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部内政法、计划、财务、劳

卫、科教、建设、安监司, 鉴定中心。  

铁道部办公厅 1999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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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0.1 条 为保证行车和人身安全, 特制定本规则。

第 1.0.2 条 保证安全生产是工务部门的基本职责。各

级工务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掌

握安全生产规律, 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 建立、健全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作业纪律和劳动纪律, 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设备, 落实防范措施, 防患于未然。

第 1.0.3 条 凡发生与工务有关的事故, 工务部门应缜

密调查, 科学分析, 切实找出原因, 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

事故的再次发生。

第 1.0.4 条 凡在营业线路上进行的工程施工或与工务

设备有关的各项作业, 均应遵守本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则

未作规定的, 铁路局可根据需要自行规定, 并报铁道部备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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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 车 安 全

第一节 施 工 作 业

施工组织与施工管理

  第 2.1.1 条 进行线路、桥隧等设备施工时, 应根据工

作内容和影响行车安全的程度, 按下列规定指定专人担任施

工领导人:

1. 影响路基稳定的开挖路基、开挖建筑物基坑、整治路

基病害, 加固或改建桥隧建筑物, 拆铺便线便桥和临时架空

结构, 更换或铺设防水层, 整修隧道衬砌等较复杂的作业, 应

由职务不低于领工员的人员担任。

2. 需办理封锁手续, 设置移动停车信号防护, 线路开通

后需限制列车速度的作业, 应由职务不低于领工员 (分队

长) 的人员担任。

3. 需办理封锁手续, 设置移动停车信号防护, 线路开通

后不限制列车速度的作业及区间卸砂石料车作业, 应由职务

不低于工长的人员担任。

4. 需办理慢行手续, 设置移动减速信号防护, 限制列车速

度的作业, 应由职务不低于领工员 (分队长) 的人员担任。

5. 设置作业标防护的作业和使用轻型车辆及小车时, 应

由工 (班) 长或经段队批准并经考试合格的人员担任。

6. 在特殊情况下, 上述作业可由段 (队) 长指派能胜任

的人员担任。

第 2.1.2 条 施工领导人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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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派的防护员必须是责任心强, 具有安全生产知识,

熟知防护方法, 身体健康, 经过培训考试合格的路工。

2. 施工前, 应按审定的方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除对施

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外, 并要确认信号备品、机具、材料齐

全完好, 封锁或慢行命令无差错, 防护已设好, 各项安全措

施已落实, 方可发布施工命令。

3. 施工中, 应严格按审定的方案作业, 随时掌握进度与

质量, 监督施工人员执行各项安全规定, 消除不安全因素, 并

经常保持与防护员之间的联系。

4. 开通线路前, 要认真进行质量检查, 确认线路设备状

态达到放行列车条件、材料机具不侵入限界, 做好记录。

5. 列车通过后, 要组织复查整修, 确认线路、桥隧等设

备已达到规定要求并做好记录后方准收工。

第 2.1.3 条 施工单位在营业线路上施工或影响营业线

安全的施工, 必须经铁路局或分局审核批准, 纳入月度施工

方案, 并与设备管理部门签订施工安全协议书后方可开工。

第 2.1.4条 在营业线的设备改造、大修、中修及可能影响

行车安全的维修施工要全部纳入施工“天窗”, 并办理封锁施工手

续。大型养路机械施工作业和线路大中修施工“天窗”不应少于180

min。

第 2.1.5 条 在线路、道岔上施工, 影响信号、通信或

接触网设备的正常使用时, 必须由信号、通信或接触网工区

派员配合进行。

第 2.1.6 条 凡未办理验交的线路、桥隧等设备, 由施

工单位负责巡查养护, 保证行车安全。

设备管理部门对施工单位的施工安全进行全过程监督,

发现质量不合格及施工安全隐患要责令施工单位立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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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行车安全时有权责令其停工。

放行列车条件

第 2.1.7 条 施工地段放行列车时, 线路状态应达到表

2.1.7所列要求。

表 2.1.7

项  目 列  车  限  速 列 车 不 限 速

1 �. 轨 枕 盒 内 及
轨枕头部道碴

不少于 1 9/ 3

填满 , 但大修整理作业及维
修捣固作业扒开道床不在此
限 ; 炎热天气应严格控制扒
开道床长度 , 午休时应全部
回填 ;无缝线路应严格控制 ,

按其作业轨温条件办理

2 �. 枕底道碴 串实 捣固密实

3 �. 轨枕 每隔 6 �根可空 1根 均匀不缺

4 �. 道钉或扣件

( 1 [) 半径小于或等于 800 m
曲线地段 , 接头 2 根轨枕和
桥枕上道钉、扣件齐全有效
( 2) 其他地段可每隔 1 根钉
1根或每隔 2根拧紧 1根

道钉、扣件齐全有效 , 符合
《铁路线路维修规则》的规定

5 �. 接头螺栓
每个接头至少拧紧 4 �个 (每
端 2个 )

接头螺栓齐全 , 扭矩符合
《铁路线路维修规则》的有关
规定

6 �. 钩螺栓 每隔 3 �根桥枕拧紧 1根

每隔 1 �根桥枕拧紧 1根 (按
明桥面Ⅰ式布置 , 单根拆除
护木时 , 允许每隔 3根桥枕
拧紧 1 根 )

7 �. 起道顺坡 (含
垫碴 )

不小于 200 �倍

临时不小于 200 o倍 , 收工时
不小于 400 倍 ; 容许速度大
于 120 km/的线路 , 顺坡长
度不小于起道高 度的 600
倍 , 收工时不小于1�!200倍

8 �. 冻 害 垫 板 时
平台两端的顺坡

不小于 200 �倍
符合《铁路线路维修规则》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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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8 条 线路大中修施工地段开通后, 列车限速应

逐步提高。

凡施工慢行及病害慢行地段,均应设置地面自动测速仪,

随时监测列车速度, 及时向有关单位通报超速列车。

第 2.1.9条 线路大中修, 在封锁施工前的慢行时间内,

允许每隔 6 根轨枕 (板结地段 4 根) 挖开 1 根轨枕底的道碴

至计划深度, 但必须保持两侧轨枕底下的道碴不松动。

第 2.1.10 条 改道、更换铁垫板或冻害垫板作业时, 在

一股钢轨上一处连续起下道钉或卸开扣件的数量: 50 kg/ m

及以上钢轨不得超过 7 个轨枕头; 50 k g/ m 以下钢轨不得超

过 5个轨枕头。遇来车作业未完时, 允许每隔 2 根轨枕有 1 个

轨枕头不钉或不上, 但行车速度 120 km/以上的区段扣件必

须齐全有效。

第 2.1.11条 维修中单根抽换轨枕时, 应掌握好列车运

行时间, 来车前把新轨枕穿进去。来不及时, 允许每隔 6 根

轨枕有 1 根轨枕不穿入, 但行车速度 120 km /以上的区段不

得利用列车间隔时间单根抽换轨枕。

第 2.1.12条 在进行钢梁修理或上盖板油漆时, 可根据

施工需要移动桥枕, 但移动后, 每根桥枕的钩螺栓、道钉或

分开式扣件应齐全有效; 如桥枕状态良好, 移动后的桥枕中

心间距不应超过 550 mm , 个别情况也不得超过 600 mm, 而

接头处桥枕净距不得超过 210 mm。如桥枕状态不良, 可根据

实际情况, 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或限速运行。行车速度 100

k m/以上的区段, 桥枕净距大于 210 mm 的钢梁桥, 客车限速

100 km/ , 货车限速 60 k m/。

第 2.1.13条 故障处理后, 放行列车条件除规定者外由

设备管理部门决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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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施 工 防 护

防 护 条 件

  第 2.2.1 条 下列作业应办理封锁施工手续, 设置移动

停车信号防护。施工封锁完毕放行列车或单机时限速不超过

45 km/ , 限速列车的时间、次数和速度由施工领导人根据具

体情况决定。

1. 成段更换钢轨超过 100 m。

2. 成组更换道岔或岔枕。

3. 成段更换或增加轨枕。

4. 成段更换或清筛轨枕下道碴。

5. 成段整修轨底坡。

6. 成段调整轨缝, 拆开钢轨接头并插入短轨头。

7. 曲线平面改造。

8. 无缝线路应力放散 (或利用滚筒调整应力)。

9. 一次起道量超过 40 mm。

10. 一次拨道量超过 40 mm。

11. 使用冻害垫板一次总厚度超过 40 mm。

12. 在线路上安装 (拆除) 小型枕底清筛机。

13. 长大隧道内宽轨枕垫碴。

14. 拆除钢轨全面更换桥枕。

15. 更换或拨正钢梁、圬工梁。

16. 抬高或降低桥梁。

17. 更换桥梁支座或支承垫石, 支座垫砂浆厚度超过50 mm。

18. 利用小型爆破开挖侧沟或基坑 (限于影响路基稳定

的范围)。

第 2.2.2 条 下列作业应办理封锁施工手续, 设置移动

·6·



停车信号防护。施工封锁完毕放行列车或单机时不限速。

1. 成段更换钢轨不超过 100 m。

2. 更换绝缘接头夹板。

3. 更换或整修道岔尖轨、基本轨、辙叉、护轨、扳道器、

转辙连接杆、可动心轨道岔辙叉的长心轨、可动心轨凸缘与

接头铁联结螺栓。

4. 更换道岔扳道器下长岔枕、可动心轨道岔钢枕及两侧

相邻岔枕或辙叉短心轨转向轴处轨枕。

5. 在线路上焊接钢轨。

6. 在线路上使用直轨器、平轨机调直钢轨。

7. 在线路上使用轨缝调整器调整轨缝而不插入短轨头。

8. 单根抽换轨枕 (行车速度 120 k m/以上地段)。

9. 使用有碍行车的中小型养路机械。

10. 桥梁施工进行试顶需要起动梁身并回落原位。

11. 抬起钢轨, 单根抽换桥枕。

12. 拨正支座, 支座垫砂浆厚度在 50 mm 及以下时。

13. 有碍行车的隧道内刨冰。

14. 桥隧施工或检查所搭的脚手架 (不包括可迅速拆装

的轻便装置) , 侵入机车车辆限界的左右及上边各加 150 mm

的范围内时。
注 : 如侵入建筑接近限界而不侵入机车车辆限界的左右及上边各加 150 mm

范围内时 , 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列车运行条件 , 并通知有关部门。

15. 跨越线路上部且有碍行车安全的施工。

16. 清理危石、砍伐危树影响行车安全时。

17. 利用小型爆破开挖侧沟或基坑 (限于不影响路基稳

定的范围)。

第 2.2.3 条 下列作业应办理施工慢行手续, 设置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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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信号防护。运行列车或单机限速不超过 45 km/ , 限速列

车的时间、次数、速度由施工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1. 架空线路的施工。

架空线路施工必须按施工设计规定对线路进行加固。使

用扣轨梁、工字钢梁或 D型施工便梁时, 其容许最大跨度和

容许行车速度见附录二。

2. 利用列车碾压调整无缝线路应力。

第 2.2.4条 下列作业应办理临时封锁施工手续, 设置停车

手信号防护。施工封锁完毕放行列车或单机时限速与否及限速列车

的时间、次数、速度由施工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1. 个别更换重伤钢轨、辙叉或联结零件。

2. 钢轨、辙叉和夹板折断后的紧急处理。

3. 线路发生胀轨后的紧急处理。

4. 更换桥上伸缩调节器 (主要部件)。

5. 其他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处理。

第 2.2.5 条 开挖路基整治病害及埋设管路, 靠近路基

开挖建筑物基坑, 加固或改建桥隧建筑物 (梁拱、墩台、基

础等) , 拆铺便线便桥和临时架空结构, 更换桥梁杆件, 更换

或铺设防水层, 更换或彻底修理隧道衬砌, 挖掘桥头护锥, 拆

铺轨束梁及其他影响行车安全和较复杂的施工, 其防护办法

和列车运行条件,均应在设计文件或施工方案中明文规定;如

无设计文件或施工方案时, 则由施工单位根据具体情况, 制

订出安全措施方可施工。

防 护 办 法

第 2.2.6 条 凡影响行车安全的施工,均应设置防护人员。

进行线路封锁施工、慢行施工、钢轨探伤等作业及有人

·8·



看守道口、线路故障防护, 应配备和使用电话、无线电话、列

车无线调度电话等通讯防护设备。

第 2.2.7条 在区间线路上施工时, 根据线路速度等级,

使用移动停车信号的防护办法如下:

1. 单线区间施工时, 如图 2.2.7—1。

图 2.2.7—1 (长度单位: m)

注 : 图中“A”为不同线路速度等级的防护距离 ,

v≤ 120 km /为 800 m; 120 km/ < v≤140 km/

为 1 100 m; 140 km/ < v≤160 km/ 为 1 400 m;

160 km/ < v≤200 km/ 为 2 000 m。以下同。

2. 双线区间一条线路上施工时, 如图 2.2.7—2。

图 2.2.7—2 (长度单位: m)

  3. 双线区间两条线路同时施工时, 如图 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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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3 (长度单位: m)

  4. 施工地点在站外, 距离进站信号机 (或站界标) 少于

A + 60 m 时, 如图 2.2.7—4。

图 2.2.7—4 (长度单位: m)

如车站方面防护距离少于 60 m 时, 可不放置响墩。

在规定利用动能闯坡的区间施工, 列车运行速度在 120

k m/及以下线路, 其防护距离 (自施工地点至最外方第一个响

墩间) 不得少于 1 100 m。

  在区间施工,除按上述各项办法防护外, 还应在车站与施工地

点分别设专职联络人员和防护人员,用电话或无线电话联系。

工地防护人员应站在距施工地点的第一个响墩内20 m

附近 望条件较好的地点显示停车手信号。响墩放置位置如

恰在钢轨接头、道岔、道口、无碴桥上或隧道内时, 应将响

墩放置位置向外方延伸。在尽头线上施工, 施工领导人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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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值班员联系确认尽头一端无列车、动车时, 则尽头一端

可不设防护。施工地点与防护人员间 望条件不良又无电话

联系时, 应增设中间防护人员。

凡用停车信号防护的施工地点,在停车信号撤除后, 列车

需减低速度通过施工地点时,应按减速信号防护的办法防护。

第 2.2.8 条 在站内线路或道岔上施工, 使用移动停车

信号的防护办法如下:

一、在站内线路上施工

1. 将施工线路两端道岔扳向不能通往施工地点的位置,

并加锁或钉固, 可不设置移动停车信号牌; 如不能加锁或钉

固道岔时, 在施工地点两端各 50 m 处线路中心, 设置移动停

车信号牌防护, 如图 2.2.8—1。

图 2.2.8—1 (长度单位: m)

  2. 如施工地点距离道岔少于 50 m 时, 将该道岔扳向不能通

往施工地点的位置,并加锁或钉固;如不能加锁或钉固时,在警冲标

相对处线路中心, 设置移动停车信号牌防护, 如图 2.2.8—2。

图 2.2.8—2 (长度单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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